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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曹 魏 屯 田

张 大 可

在中国屯田史上
,

曹魏屯田规模之大
,

剥削之酷
,

对社会及历史影响之深
,

可以说

是空前绝后
,

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大课题
。

论述文章很多
,

分歧也较大
。

屯田始于西

汉武皇开边
,

利用戍卒
、

弛刑徒在国疆边缘地带屯垦
,

生产边防用粮
,

节省军费运输开

支
。

历代屯田无不与国防与用兵相联系
。

三国时魏
、

吴
,

蜀三家都进行电田
,

在对崎的

沿边地带
,

如曹魏之于淮南
,

淮北
、

陇右
,

吴之于长江中
、

下游
,

蜀之于汉中
,

则为屯

田的中心地带
。

所以研究屯田必须与战争这一主题联系起来
,

才能把握要领
。

本文着重

讨论曹魏的民屯
。

一
、

曹魏屯田的历史背景

大规模屯田的先决条件
,

既要有物质的
,

也要有社会的
,

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

物质

条件是土地
、

耕牛
、

农具和劳动力
,

其中土地和劳动力两者是最重要的因素 ; 社会条件

是形势的需要和强有力的组织
,

其中组织力是最重要的因素
。

这些条件
,

由于黄巾大起义

和东汉末的军阀木混战
,

一切都被创造了出来
,

这就是曹魏屯田的历史背景
。

东汉时代
,

由于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
,

土地高度集中
,

加上东汉后期宦官专政
,

政

抬极为腐败
,

所以黄巾大起义表现出比秦末和西汉末的农民大起义有一些新的特点
。

第

一是声势浩大
,

领导者利用宗教对农民作了充分的动员和组织
,

有计划
,

有纲领
, .

鲜明

地喊出了
“
苍天 已死

,

黄天当立
” 的 口号

,

要推翻刘姓政权
,

因而
“
天下一时俱起

” ,

其势如暴风骤雨
,

席卷全国
。

第二是很快失败 , 但此起彼伏
,

持续不断地举行起义达二

十余年
,

而且规模都很大
。

计其大者有
:
公元一九一年

,

公孙攒破勃海境内青州黄巾三

十余万众 ;

公元一九二年
,

曹操破充州境内青州黄巾一百余万众 ; 公元一九三年
,

袁绍

连破河北黑山农民军
,

累计数十万
,

黑山军总众百余万 ; 公元一九五年
,

曹操破饮南
、

颖川黄巾军各数万 , 公元二 O五年
,

曹操降黑山军余众十余万
。

从公元一八四年黄巾大
起义

,

到公元二O五年黑山军降曹
,

前后二十二年
。

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

在中原地

区持续二十余年
,

造成劳动力与土地的分昌运动
,

破坏生产力的严重程度
,

就可辑西知

了
。

1 ,

黄巾起义
,

规模大
,

失败快
,

持续长
,

反映了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和残酷
。

东汉统治

阶级一致地镇压黄巾
。

东汉政府开释党禁
,

调整了内部关系
,

.

多路政府军 迅 速 作出反

映
,’
残酷镇压

,

不接受黄巾军的投降
。

朱携围南阳
,

对其部众说
: “

兵有 形同 而 势异

者 ,
昔秦

、

项之际
,

民无定主
,
故赏附以劝来耳 ; 今海内一统

,

唯黄巾造寇
,

纳降无以

劝善 , 讨之足以惩恶
。 万 ①东汉政府还大 l力号召地方及豪强组织武装 镇 压 黄巾

。

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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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帝末
,

黄巾起
,

州郡各举义兵
” ②

。

例如孙坚就是以郡司马募精勇
,

组织军队
;

刘
备则以交结豪侠

,

由富商资助组成军队
。

各地豪强以宗亲宾客佃户组织部曲
。

一方是起

义规模大
,

一方是镇压力量强
,

形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混战
、

大屠杀
,

造 成 人 口 锐

减
,

生产停滞
。

在大混斗中产生了无数拥兵自重的军阀
,

随后形成了更大的混斗
,

使人

口锐减
、

生产停滞成 了恶性循环
。

董卓乱两京
,

使洛阳成为废墟
,

使关中无复人迹
。

青

州殷实
,

户至百万
,

大战之后
,

呵卜}遂萧条
,

悉为丘墟
” ③

。

曹操征徐 州
, “

谦 兵 败

走
,

死者数万
” ④

。

当时京师遭董卓之乱
,

中原人民东流
,

多依彭城间
,

曹 操 兵 至
,

“
坑杀男女数万 口于洒水

,

水为不流
” ,

操又
“ 引军从洒南攻取虑

、

滩陵
、

夏丘诸县
,

皆屠之
,

鸡犬亦尽
。

墟邑无复行人
” ⑤

。

袁术据淮南
, “ 江淮间空局

,

人 民相食
” ⑥

。 .

袁绍与公孙攒相争于幽
、

冀
, “

幽
、

冀饥荒
” ⑦

。

荆州号鱼米之乡
,

但自赤 壁 战 后
,

“
荆州荒残

,

人物禅尽
” ⑧

。

大凡初期的军阀混战
,

多无远虑
,

唯以烧
、

杀
、

抢
、

掠为能事
,

因此
,

愈是富庶的地

方
,

为害愈烈
。

如陈留
、

颖川西郡
,

全盛时
,

陈留户十七万七千
,
口八十六万九千

,

颖川

户二十六万三千
,
口百四十三万六千⑨

,

董卓将李催等虏掠
“
陈留

、

颖 川诸 县
,

杀掠男

女
,

所过无复遗类
” L

。

琢郡全盛时
,

有户十万
,
口六十三万⑧

,

到 了曹魏时
,

只 “
领户

三万
” @

。

郡陵郡旧有民户五六万
,

大乱之后
,

只有民户数百L
。

故史称
“
天下户 口减耗

,

十裁一在
” 0

。

王集 《七哀诗》 说 : “
出门无所见

,

白骨蔽平原
” ,

曹操也在《篙里 诗》

中说
: “

白骨露于野
,

千里无鸡鸣 , 生民百遗一
,

念之断人肠
。 ”
直到曹王称帝以后

,

陈

群
、

杜恕还在上疏中说
:
魏虽奄有十州

, “
计其户口

。

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 L

。

这话 看似有

些夸张
,

实际生动地反映了中原的萧条情况
,

也大体近于事实
。

据 《后汉书
·

郡国志》

载
,

东汉永和五年 (公元 1 40 年 )
,

南阳郡户五十二万余
,
口约二百四十四万 ; 汝 南 郡

户 四十万四千余
,
口二百一十万余

。

公元二六三年
,

魏灭蜀
,

通计民户九十四 万 三 千

余
,
口五百三十七万余L

,

减去蜀境户二十八万
,
口九十四万L

,

曹魏境内只有户 六十

六万余
,
口四百四十三万余

,

这已是曹操统一北方后近半个世纪了
。

若黄初初年以三分

之二计
,

曹魏境内户约四十四万
,
口约三百万

,

只当东汉一大郡
。

西晋统一吴国
,

太康

元年
.

(公元 2 8 0)
,

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余
,
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余

,

不足东汉全盛时户

口数抽i三分之~
。

东汉恒帝永寿三年 (公元 1 57 年 )
,

有户一千六十七万余
,
口五 千 六

百四十八万余L
。

公元二六三年魏蜀通计 口五百三十七万余
,

再加吴境 口二 百 四十万

L ,
总计不足八百万 1 三国鼎立之初以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括算

,

大约五至 六百 万 人

口
,

的确只有东汉极盛户 口钓十分之一
。

综上所述
,

东汉末年人口
,

在长期战乱
、

瘟疫
、

流亡等的耗损下
,

达到了空前的惊

人程度
。

秦末
、

西仅末战乱
,

人存十之二
、

三 , 东汉末人存十之一
、

二
,

可见战乱酷于

以往
。

人口锐减
,

生产大破坏
,

必然是粮食的极端医乏
,

全国普遍闹粮荒
。

长安谷一解五

十万钱
,

豆
、

麦二十万钱
, “

人相食唤
,

白骨委积
” ⑧

。

北方幽州谷一 石
,

钱 十 万
,

岁岁不登
,
人相食

,

有蝗旱之灾
,

民人始知采犯
,

以枣湛为 粮
” L

。

邺 中 大饥
,

芋一

亩
,

钱二万@
。

公元一九六年
,

献帝车驾还洛阳
, “

是时
,

宫室烧尽
,

百官披荆棘
, 。

依

墙壁间
, , “

群僚饥乏
,

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相
,

或饥死墙壁间
” 吵

。

相
,

是一种野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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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物
。

公卿百官采野谷
,

平 民百姓就更惨了
。

《三国志
。

阎温传》 裴注 《魏略》 有一则记

载人相食的掠人场面
,

读之使人心骇
。

兹引如下
:

鲍出字文才
,

京兆新丰人也
。

少游侠
。

兴平中
,

三辅乱
,

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

居本县
,

以饥饿
,

留其母守舍
,

相将行采蓬实
,

合得数升
,

使其二兄初
、

雅及其弟

成持归
,

为母作食
,

独与小弟在后采蓬
。

初等到家
,

而唉人贼数十人已略其母
,

以

绳贯其手掌
,

驱去
。

在人相食的情况下
,

军阀无可虏获
,

也极端缺粮
。

《三国志
·

武帝 纪》 裴 注 《魏 书 》

石
:

自遭荒乱
,

率乏粮谷
。

诸军并起
,

无终岁之计
,

饥则寇略
,

饱则弃余
,

瓦解流

离
,

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

袁绍之在河北
,

军人仰食桑堪
。

袁术在江
、

淮
,

取给蒲

赢
。

民人相食
,

「

州里萧条
。

刘备在广陵
, “

饥饿困败
,

吏士大小自相吠食
” ⑧

。

曹操与吕布相持
,

操军乏食
,

程显
“
略其本县

,

供三 日粮
,

颇杂以人脯
” 。

L
。

在整个社会都极端缺粮的情况下
,

组织粮食生产是头等大事
。

早在公元一九二年
,

曹操初临充州之时
,

毛阶就建议
“
修耕植

,

畜军资 ,, L
。

随后东 阿令枣抵组织军民恢复

生产
,

支援了曹操与吕布争夺充州的战争
。

公元一九五年
,

公孙攒被袁绍击败以后退守

易京
, “

开置屯田
” ,

得以与袁绍相持达数年之久
。

徐州收陶谦更早重视耕植
,

当他击

破黄巾之后
,

便表陈登为
“
典农校尉

,

乃巡田土之宜
,

尽凿溉之利
,

杭稻丰积
” @

地方豪强也率领宗族宾客自保
,

从事耕植
。

他们凭借坞壁
,

据险立寨
,

且田且守
。

如

无终人田畴率宗族及他附从数百人
, “

入徐无山中
,

营深险平敞地而居
,

躬耕以养父母
。

百姓归之
,

一

数年间至五千余家
” L

。

谁国人许褚
, “ 聚少年 及宗族数 千 家

,

共 坚 壁

以御寇
” ,

因缺粮
,

曾用牛与黄巾换粮
。

L
。

避乱隐居的士人
,

也要参加耕作
。

邪邪人承宫
, “

尝在蒙阴山中
,

耕种 禾黍
” L

。

河内人司马芝避乱荆州
, “ 居南方十余年

,

躬耕守节
” @

。

诸葛亮躬耕隆中
,

更是大家

所熟知的故事
。

至于黄巾
,

他们随带耕牛
、

农具及家小
,

且耕且战
。

综上所述
,

当军阀混战
,
造成人 口剧减

,

粮食极端匾乏之后
,

社会要存在卞去
,

组

织生产是当务之急
。

当时志存远图的军阀
、

地方豪强
、

流动作战的黄巾都走上了且战且

守的道路
,

进行生产的恢复
。

至于那些采相采桑堪仰赖自然果腹的流民
,

处在死亡线上

挣扎
,

只要给他们一块土地
,

又保护他们免受战乱之苦
,

让他们到屯 田点上 去 充当农

奴
,
在这一特殊环境下

,

自然也是接受的
。

曹魏的大规模屯田
,

就在这样的让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

二
、

曹魏屯田的组织形式

曹魏屯田
,

分民屯和军电两种组织形式
。

民屯始于建安元年 (公元 19 6年 )枣抵
、

韩

浩之议 ; 军电始于建安十八年 (公元 21 3年 ) 司马鳃的建言
。

下面重点讨论民屯
。

民屯史料
,

最要者有如下三则
:

其一
,

《三国志
.

任峻传》 载
: “

是时岁饥旱
,

军食不足
,

羽林监颖川枣低建置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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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

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
,

募百姓屯田于许下
,

得谷百万解
,

郡国列置 田官
,

数年中所

在积粟
,

仓凛皆满
。 ” 又云

: “ 军国之饶
,

起于枣抵而成于峻
。

太祖以峻功高
,

乃表封

为都亭侯
。 ”

其二
,

同传裴注引 《魏武故事 》 载曹操封爵枣抵子并祀抵令云 :

故陈留太守枣抵
,

天性忠能
。

始共举义兵
,

周旋征讨
。

后袁 绍在 冀 州
,

亦贪

抵
,

欲得之
。

抵深附 托于孤
,

使领东阿令
。

吕布之乱
,

充州皆叛
,

淮范
、

东 阿 完

在
, 由抵以兵据城之力也

。

后大军粮乏
,

得东阿以继
,

抵之功也
。

及破黄巾定许
,

得贼资业
。

当兴立屯田
,

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
,

佃科以定
。

施行后
,

抵 白 以 为

徽牛输谷
,

大收不增谷
,

有水旱灾除
,

大不便
。

反覆来说
,

孤犹以为当如故
,

大收不

可复改易
。

抵犹执之
,

孤不知所从
,

使与荀令君议之
。

时故军祭酒侯声云
: “

科取官

牛
,

为官 田计
。

如抵议
,

于官便
,

于客不便
。 ”

声怀此云云
,

以疑令君
。

抵 犹 自

信
,

据计画还白
,

执分 田之术
。

孤乃然之
,

使为屯田都尉
,

施设田业
。

其时岁则大

收
,

后遂因此大田
,

丰足军用
,

摧灭群逆
,

克定天下
,

以隆王室
。

抵兴其功
,

不幸

早没
,

追赠以郡
,

犹未副之
。

今重恩之
,

抵宜受封
,

稽留至今
,

,

孤之过也
。

抵子处

中
,
宜加封爵

,

以祀抵为不朽之事
。

其三
, 《三国志

.

武帝纪》 载
,

曹操于建安元年破汝南
、

颖川黄巾
,
众各数万

。

又

载
:

、

“
是岁用粤抵

、
,

韩浩等议
,

始兴屯田
。 ”

裴注 《魏书》 载屯田令云 :

夫定国之术
,

在于强兵足食
,

秦人以急农兼天下
,

孝武以屯田定西域
,

此先代

之良式也
。

、
-

《魏书》 于令下又云 : “
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

,

得谷百万解
。

于是州郡倒置 田官
,

所在

积谷
。

征伐四方
,
无运粮之劳

,

遂兼灭群贼
,

克平天下
。 ”

以上资料
,

对曹魏民屯的起始时间
,

管理形式和剥削方式
、

推广的范围和效果都作

了大致的描述
,

今试逐层辨析于下
。

曹魏屯田的起始时间
,

学术界有争议
。

上引资料说得十分清楚
,

建安元年募民电田

许下
。

许下
,

即许县
,

曹王篡汉改为许昌
。

其议由枣抵
、

韩浩提出
,

利用破欢南
、

颖川

黄巾之资业
,

耕牛
、

农具
、

劳动力
。

是年
,

曹操迁献帝
。

为了加强对许都供给
,

故羽林

监枣抵提议在许都屯田试点
。 “ 羽林监

”
不仅仅是说明了枣抵的身份

,

而且也是建安元

年始屯田之证
。

因羽林监
,

只能是献帝都许以后才授予枣抵的新官职
,

在这之前他为东

阿令
。

学术界近年来有两种新意见
。

一为高敏先生提出
,

他在 《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
题》 一文中@

,

以毛阶建议
“
修耕植

,

畜军资妙 为屯田之始
,

即公元一九二年
。

是年曹

操破肯州黄巾一百万
。

史载曹操收黄巾精壮为兵
,

号青州兵
,

没有记载屯田
,

不能凭空

推论
。

当时充州人口密度较大
,

不具有屯田条件
。

随后曹吕争夺克州
,

战斗激烈
,

也不

具有屯田条件
。

夏侯停被吕布射伤左目
,
领陈留

、

济阴太守
。

当时木旱
,
蝗虫起

, “
悼

乃断太寿水作破
,

身自负士
,

率将士劝种稻
,

民赖其利
。 ” @夏侯淳率军修水利种稻

,

纯是劳役形式的耕植
,

并非屯 田
。

《水经注
·

鲍邱水注》 ,
嘉平二年 (公元肪 。 年 )

, 一

刘靖导高梁河
,

造决陵堰
,

使用千人军士作劳动力
。

西晋元康四年 (公元 29 4 年 ) 重修

庆陵堰
,
使用军士二千作劳动力

。

使用军队作劳役修耕植与制度化的屯田是两回事
,

不

.

母O ,



得混为一谈
。

与夏侯俘同时
,

枣抵在东阿亦修耕植
,

接济曹搽战胜了昌布、 主要是劝良

耕植
,

因枣抵是东阿令
。

韩浩为夏侯悼部将
。

建安元年
,

屯田议 由枣抵与韩 浩两
二

人 提
出

,

并非偶然
。

因他们二人在充州劝农
,

积累了经验
。

还有一种意见
,

是黎虎 先 生 泌
《曹魏屯田始于何年 》 一文中提出卿

,

认为曹操屯田始于一九五牟
。 、

所据材料是谈三国

志
`

武帝纪 》 裴注 《魏书》
。

记载如下
: : .

-

.

“

于是兵皆出取麦
,

在者不能千人
,

屯营不固
。

太祖乃令妇人守啤
,

悉兵拒之“

屯西有大腿
,

其南树木幽深
。

布疑有伏
,

乃相谓 曰
: “

曹操多诸
,
勿入伏币

。
一

扔 引

军屯南十余里
。

明 日复来
,

太祖隐兵堤里
,

出半兵隆外
。
一布益进

,

乃令轻兵挑战
,

既合
,

「

伏兵乃悉乘隧
,

步骑并进
,

大破之
,

获其鼓车
, `

迫至其营而还 、 “
一

颇

黎虎先生认为这是一段十分宝贵的屯田资料
,

据以推定
,

曹操的这个基地是驻守乘氏的

一个
“ 屯营

” 或
“
屯 ” ,

周围有防御性女墙
,

即 “ 阵 ” ,

龟外有麦田
, 屯营中有兵士厂

有家属
,
兵士既要作战

,

又要收麦 ;
,

还说这个屯营点有一二千人
。 、

这些推论
,

似嫌根据

不足
。

曹兵外出取麦
,

是去抱民田之麦
,

故离屯营较远
,

守屯者不足千人 。 若兵士是收
取屯田之麦

,

隔离屯营就不会太远
。

这个屯营是一个兵营据点
, 一在巨野睛近

、
·

并非电由
之营点

。

曹操军队
一

也不止一二千
,

4

只是因外出抱麦留守不 足一千罢了
。

守阵妇女乃 巨纤
县民

。

这一战在 巨野
,

也不在乘氏
。

请看嘴武帝绝》
·

的诺载
: ,

二
、 -

-

一” :

书
、

泊】

一
、

二年 (兴平二年
,

公充 1弱年 )
`

夏
,

`

布将薛兰
、

李封屯巨瞥
,

次君攻乏户希毅
兰

,

兰败
,

布走
,

遂斩兰等
。

布复从东络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
,

时太祖 兵
4

少户履
伏

,

纵奇兵击
,

大破之
。

布夜走
,

·

太祖复攻
,

拔定陶
,

分兵平诸县
。 ’

一
`

r
-

裴注 《魏书》 是对巨野战役的补充
。

充州为吕布所袭据
,

曹操是收复失地
。

·

兴 平 二 雄
夏

,

曹操进兵 巨野
,

斩杀吕布将薛兰而据有巨野
,

正值麦熟
,

分兵收麦
。

这时吕布文率宾
万余来哉

,

于是才发生了
“
设伏

,

纵奇兵
”
破布的战斗

。

《魏书》 就是对设伏的播写
,

不是屯田据点
。

`
-

」 一

抓
1

沙寸
。 一

卜

曹魏民屯沉管理机构
, 《后汉书

·

百官志》 注引 《魏志》 云
:

乙
:

介 、 么

曹公置典农中郎将
,

秩二千石
。

典农都尉
,

秩六百石 ,
.

或四百石
。

典表校就
`

-

秩比二千石
。

所主如中郎
。

部分别而少
,

为校尉垂
。

一
,

; : :
一

认六苏

这个系统隶属于大司农
,

可见民屯收入成为了国家的经济支柱之一
。

郡设典农中部橄乡

典农校尉
,

县设典农都尉
。

中郎将
、

`

校尉
、

,

都尉均亲武官乏名
,

`

表明
一

电田良是南荤事喃
、

制进行组织
。 l

各级农官副职称武
`

属官有功曹
、

上计吏
一

丫都尉之下属官有书佐改及劝勺
、

吏员
,

.

《邓艾传》 就记载
,

邓文为都尉学士
,

因口吃不得为千佐
,

商被署为哥队章熟工

又 《梁习传》一载
,

梁习在井州作刺史
,

表置
“
屯 田都尉二人户领客六百夫拼

,
说研汤都

、

尉率屯田 民三百人
。

《晋书 ,

食货志 》 载晋武帝咸宁元年 (公元 部 6年 ) 诏 , 以熨官拼
1

婶代田兵屯田
, “

奴婶各五十人为一屯
,

.

屯置司马
,

使皆如屯田侩` 。

可见民屯峙逮l感;

单位叫屯
,

屯置司马
,

五十人为一屯
。

一都尉率屯民三百人
,

鲁翅六屯石屯相决标为即
客L

,

又称典农部民@
。 .

: : 一
’ ,

“
`

从 试

典农系统与地方行政系统平行
,

互不统属
。

《贾渔传》 载
,

贾逢作弘农太守
,

一 `

疑堪 ;

田都尉藏匿地方逃避兵役的编户之民
,

与之交涉
, 召都尉自以不属郡

, `

言语不赎妙;
: 。

地
、

方郡太守管不了县级的典农都尉
,

因其没有隶属关系
。

农官也不与地方食同城洽事
, , …
机掩“

.

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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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在屯田区内
,

既减少与地方行政官的牵扯
,

也便于就近管理屯田客
。

这 可 以 《水 经

注 )) 的济水注
、

洛水注和颖水注的记载得到证明
。

荣阳
、

洛阳
、

许昌三个重要的典农都

尉的治所分别为垂陇城
、

宜阳旧市邑
、

颖阴县故城
,

都隔郡治二
、

三十里L
。

现在我们来讨论屯田租率
,

亦即剥削方式
。

由于资料缺乏
,

这是学术界争议最大的

问题
。

前引 《魏武故事》 所载褒祀枣抵令
,

可知
,

屯 田收租有两种方式
,

最初草拟的条

文为
“ 计牛输谷

” ,

枣抵主张实行分成租的
“
分田之术

” 。

但两种租率都无具体内容的

记载
,

只能用间接材料来推证
。

计牛输谷
。

《晋书
·

食货志》 载
,

晋武帝咸宁元年 (公元 2 7 5年 )采纳杜预上疏 ,
将

政府所养四万五千头官牛拨出三万五千头贷与充
、

豫二州将吏士庶
,

头责三百解 (应为

二百解 )
,

每年可得成谷七百万解
。

七百万解
,

以三万五千头平均
,

每头二百解
。

这可

以看作是曹魏
“
计牛输谷

”
_

的成法
。

1

分田之术
。

分田之名、 见于 《汉书
·

食货志 》
, “

豪民侵陵
,

分 田劫假
,

厥 名 三

十
,

实什税五也
。 ”

颜师古注曰
: “

分 田
,

谓贫者无 田而取富人 田耕种
,

共 分其 所 收

也
。

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 田也
。

劫者
,

富人劫夺其税
,

侵欺之也
。 ”

汉代 田税收三十分

之一
。

许多无地贫民租种国家公田
,

或富人私田
,

交地租则十分之五
。

国家公 田贷与贫

民耕种
,

中间插入了豪民承包转租
,

故谓劫假
。

名义上农民享受三十税一的轻田租税
,

实际上无地贫民种地要交出十分之五的租率
。 “

分田
”
即是份地

,

颜注语焉不详
,

我们

只能推证
。

大约是分成地租
,

接土地份地的肥脊
,

定有一个常量
,

技常量交百 分 之 五

十
。

汉代田税三十税一
,

也当有一个常量
。

如果不是常量
,

而是根据丰欠实产的变量分

成
,
手续十分复杂

,

在分散耕种的小农中是无法推行的
。

技常量交租
,

大收不增
,

大旱

国家颁令复除
。

曹魏初期屯田
,

无主荒地很多
,

而耕牛
、

劳动力奇缺
。

曹操利用黄巾的资业
,

即耕

牛
、

劳动力来屯田
,

为了鼓励屯民 多垦 荒
,

所以
“
计牛输谷

” ,

不以土地计课
,

屯民

为了充分利用牛力
,

拼命多垦植
,

所以侯声说
, “

科取官牛
,

为官田计
” 。

但计牛输谷

有许多何题
,

不仅大收不增谷
,
而且一旦有水旱灾便全部免除

,

此外
,

不用官牛以私牛

或人力垦植者又怎样输谷 ? 又屯屏超负荷使用耕牛
,

`、

造成耕牛负累死亡又如何补偿 ? 更

有巷蕊 生产恢复以后
, :

大量流民归农
,
又何以安置 ? 因为黄巾的资业是有限的

,

不可

能在奎国葱围推广
。

卫颇在关中
,
就提出政府实行盐业专卖

,

所得盐利购牛以贷归农的

流民
。

为了充分尽他力
,

一

丧抵提出了分田之术
,

鼓励屯民在份地上精耕细作
。

分田之术

的租率
, ·

特事牛者有取六分
,

·

屯民得四分 , 持私牛者
,

官民五五分租
。

即分田之术
,

以

土地计课
,
食家可以坐收十分之六或十分之五的收获物

。
「

遇到大收还可增谷
。

所以侯声

诛
“ 郊抵议

,

与官低
一

子客不便
。 ”

因为分成租与计牛输谷相比
,

显然降低 了当时奇

缺的耕牛的价值
,
而实际上扩大了屯 田租率的范围

。

由于租用官牛
,

要多交一 成 的 田
·

租
,

无疑会鼓励私牛的豢殖
,

保护了生产力
。

排除官牛因素
,

五五分租是两汉 以来的成例
。

由于屯民是军事编制
,

集体劳作与分

散管理相结合
,

生产置于农官控制之下
,

所以枣抵建言的分成租
,

不是份地的 定 额 分

成
,

而是一个变量分成
,

按实际产量分租
。

建安元年许下屯 田应是计牛输谷
,

从褒祀枣

抵令文中的
、

“
科佃以定” , “

施行后
”
云云可证

。

建安元年屯田
,

已是十月以后之事
,

.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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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得谷百余万解
,

实指建安二年获得收获物
。

枣低为陈留屯田都尉进行分成租试点
,

当在建安三年
,

此后分成租屯田制在全国范围推广
。

关于枣抵建言分成租率的资料
,

保存在 《晋书
·

食货志》 傅玄疏中
。

傅玄疏在晋武

帝泰始四年 (公元 2 68 年 ) 上奏
,

其言云 :

旧兵持官牛者
,

官得六分
,

士得四分 ;
自持私牛者

,

与官中分
,

施行来久
,

众

心安之
。

今一朝减持官牛者
,

官得八分
,

土得二分 ; 持私牛及无牛者
,

官得七分
,

士三分
,

人失其所
,

必不欢乐
。

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
,

持私牛与官中分
,

则夭下兵作欢然悦乐
,

爱惜成谷
,

无有损业之优
。

曹魏民屯已于咸熙元年 (公元 264 年 ) 废止
,

但军屯未废
。

从傅玄疏可知
,

曹魏民屯与

军屯的分成租是一致的
。

分成租率官取份额越来越大
,

到西晋初
,

持官牛者 已 是 二八

分
,

不持官牛者三七分
,

剥削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

屯 田民除交纳地租之外
,

是否再服兵役与摇役
,

亦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大问题
。

我

们先看以下一段资料
:

王者之治
,

崇本抑末
,

务农重谷
。

方今二虏未灭
,

师旅不息
,

国家之要
,

惟在

谷帛
。

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
,

专以农桑为业
。

建安中
,

天下仓寡充实
,

`

百姓殷足
。

自黄初以来
,

听诸典农治生
,

各为部下之计
,

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
。

今商旅所求
,

-

虽有加倍之显利
,

然于「统之计
,

已有不货之损
,

不如垦 田益一亩之收也
。

夫农民

之事田
,

自正月耕种
,

耘锄条桑
,

耕埃种麦
,

获别筑场
,

十月乃毕
。

治察系桥
,

运

输租赋
,

除道理梁
,

埃涂室屋
,

以是终岁
,

无日不为农事也
。

今诸典农
,

各言
“
留

者为行者宗田计
,

课其力
,

势不得不尔
。

不有所废
,

则当素有余力
。 ” 臣愚以为不

宜复以商事杂乱
,

专以农桑为务
, 于国计为便

。

L

这是大司农司马芝在明帝时的上奏
,

对于研究曹魏民屯是极重要的资料
。

第一
, “

武皇

帝特开屯田之官
,

专以农桑为业
” ,

目的就是为了生产军粮军帛
,

等于是专办是军需工

厂
,

所以不服兵役摇役
。

第二
,

屯民除农桑之外
,

还要从事
“
治家系桥

,

运输租赋
,

除

道理梁
,

谨涂室屋
” ,

此外
,

还要兴修水利
,

有人把这些劳作称为杂役
,

显然是误解
。

司 马芝说
“ 以是终岁

,

无 日不为农事也
” 。

说得很清楚
,

这些劳作均属农事
。

就拿
“
运

输租赋
”
来说

,

即便是现代
,

农民上公粮
,

也是义务送往政府仓库
,

何况屯田之民
。

第

三
,

黄初以后
,

屯田民一部分被典农调出从事商业转卖
,

以增加政府收入
,

而
“
留者为

行者宗田计课其力
” ,

即那些从事商贾之事的屯民
,

他们应耕的屯田由留者分担耕种
。

无疑
,

这增加了对屯田民的剥削
。

但这是黄初以后的变化
,

同时也是打着为农增加收入

的旗号进行的
,

可以说是一种苛碎
,

但不是摇役
。

《晋书
· ’

文帝纪》 载
,

司
,

马昭在正始

中为洛阳典农中郎将
,

曾 “ 镯除苛碎
,

不夺农时
,

百姓大悦
” 。

这些苛碎
,

都是屯田 民
·

的种种集体劳作
,

但不能叫作摇役
。

曹魏屯田民是用军事部伍组织起来
,

平常要从事大量的集体劳作
,

垦荒
、

水利
、

修

路
、

治寡
、

建屋
、

输租等等
。

在非常时刻还要从事战斗
。

例如
,

建 安 二十 三年 (公元

21 8年 )太臣令吉本等反叛
, “

攻许
,

烧垂相长史王必营
, ” 王必与

“
颖川典农中郎将严

匡讨之
” L

。

在与吴蜀
,

特别是与吴沿边的屯田点是且战且耕
,

与军屯没有多 少 区 另11

了
。

例如朱光率数万 口屯皖
,

薪春典农谢奇领 田客与 吕蒙战
,
但这些屯守或战斗

,

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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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
,

而是 自卫守屯
,

或房掠对方而迸行沁
.谈斗

。

曹魏全境
,

领 有 十 二 州
,

幽
、

并
、

雍
、

凉
、

青
、

徐
、

荆
、

扬八州为边州 ; 充
、

司
、

豫
、

冀四州为内地
。

曹魏 民屯 集 中 于

充
、

豫
、

司
、

冀四 州L
,

这些是不受战争侵扰的腹地
,

屯民专为军国生产粮晌
,

没有战

斗任务
。

如上论证
,

屯田 民没有兵役
、

摇役
,

国家又资以土地
,

助以耕牛
、

农具
,

且五五分

租又是西汉以来 沟成例
,

人 民可 以安居乐业了
。

此其大谬不然
。

屯民虽然没有名义上的

兵役
、

摇役
,

而实际上按军事编制
,

遇有战事要打
一

仗
,

遇有大摇役仍要服役
,

至于平时

各种苛碎
〔
{勺集体劳作

,

无法枚举
。

他们是没有丝毫自由的农奴
,

无需法定兵役
、

摇役
。

他

们所受超经济的压迫
,

比五五分租剥削更沉重
。

所以
“ 民不乐

,

多逃亡
” 。

⑧江淮间民

怕内徙为屯民
, “

十余万众皆惊走吴
” L ,

于是曹操用严刑峻法来管束
。 “ 士亡法 ” 规

定
,

军士或屯田士逃亡
,

罪及妻子
,

乃至灭族
。

如合肥军士鼓吹宋金亡去
, “

金有母妻

及二弟皆给官
,

主者奏尽杀之热
。

由于垂相理曹椽高柔启奏减刑
,

曹操
“
止不杀金母

、

弟 ” ,

仍杀其妻
。

L又 “ 亡士妻白等
,

始适夫家数 日
,

未与夫相见
,

大理奏
:

弃市
” 。

@

“ 士亡法
”
是残酷的军徕

,

屯田 民既以军事部伍
,

亦受此法约束
。

在军事编制之下的屯

田民
,

命运十分悲惨
。

可以说
,

屯田点是不折不扣的劳动集 中营
。

其劳力来源
,

主要是

“ 招募
” ,

实即强征的流民和黄巾遗 民
,

其次是徙民
。

如曹操从汉中退出时
, “ 拔汉中

民数万户
,

以实三辅
” L ,

·

杜袭督汉中
,

又徙洛
、

邺者
, “ 八万余 口 ” L

,

汉中民空
。

魏明帝时
, 司马鼓

“
表徙翼州农夫佃 上邦

” L
。

人民被大规模强募或迁徙屯田
,

不用军

事编制是不可想象的
,

因此屯民遭受高压是必然之势
。

曹魏军屯置于与吴蜀前沿地带
。

与吴邻近的军屯布列于淮河南北
。

与蜀邻近的军 屯布

在关中的槐里
、

陈仓
,

以及凉州的上邦等地
。

军屯以营为单位
。

邓艾在淮水流域屯田
,

“
五里置一营

,

营六十人
,

且佃且守
” L

。

军屯的规模较大
,

生产率比民屯要高
。

邓艾

在淮水屯田
,

淮北屯二万人
,

淮南屯三万人
, “

十二分休
,

常有四万人
,

且 田且守
” ,

“
水丰常收三倍于西

,

计除众费
,

岁完五百万解以为军资
。

六
:

七年间
,

可积三千万解于

淮上
,

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
” L

。

四万人
,

每年可积粮五百万解
,

平均每个田兵生产 余

粮 , 百二十五解
。

三倍于西
,

指比淮南西边的许昌民屯生产效率高出两倍
。

据此
,

每一

个民屯田客
,

一年生产余粮四十解
。

因田兵十二分休
,

即百分之二十的田兵轮休守望
,

百分之八十的人集中生产
,

劳力精悍
,

组织严密
,

生产条件 也比民屯好
,

所以效率高
。

田兵
“ 秋冬习战阵

,

春夏修田桑
” L

。

曹魏军屯始于建安十八年 (公元二一三年 )
。

《晋书
·

宣帝纪》 载
,

魏国既建
,

司

马鼓迁为军司马
,

言于魏武曰
:

昔箕子陈谋
,

以食为首
。

今天
一

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
,

非经国远筹也
。

.

虽戎 甲未

卷
,

自宜且耕且守
。

于是
“
魏武纳之

” ,

介务农积谷
,

国 )
_

日丰赡
” 。

咸熙元年
,

司马昭废民屯
,

军屯不废
。

西晋初
,

羊沽镇荆州襄阳
,

分半兵垦田八百余顷
,

大获其利
。 “

枯之始至也
,

军无百 日之

粮
,

及至季年
,

有十年之积
。 ” (5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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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如何评价曹操兴屯 田的功过

曹操兴屯田
,

是在汉末生产大破坏
、 、

人 口锐减的特殊历史条件进行的
,

带 有 必 然

性
,

所以在客观上起了迸步作用
。

(一 ) 组织生产
,

恢复了社会秩序
。

由于黄巾起义与军

阀混战交织
,

造成社会大动荡
,

流民问题十分严重
。

当时
,

青徐士庶
,

流入幽州者
,

百余万 口
” ( 5 2) ;

关中人 口流入荆州者
, “

十余万家
” ( 5 3) ;

南阳
、

三辅之民
,

」

流 入 益

州者
, “

数万家
” (5 4 ) ;

活动于各地的黄巾军
,

实质上是武装的流民群
。

曹操用军 事编

制
,

把流民安置在土地上
,

·

使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 , 溉恢夏了生产
,

又稳定了 社 会铁

序
,

一箭双雕
。

(二 )屯田增强了曹魏的实力
,

也为北方统一南方奠定了物质基础
。

像筑

道路
,
修水利

,

这些大工 程
,

在整个社会凋敞的情祝下
,
` 一

用征发摇役的方式进行是很困

难的
。

曹操利用屯兵屯民来进行就比较顺利
。

司马孚兴河内水利
,

刘馥兴扬州水利
,

都很

有成效
。

此外
,

屯田充实了仓凛
,

也使得曹操对编户齐民减轻剥削成为可能
。

曹魏对自

耕小农实行
“ 收田租亩四升

,

户出绢二匹
. 、

绵二斤
” ,

大休与西权的兰十税一加 口赋
、

算

赋与更赋的负担相接近 、 如果没有屯田民的贡献
,

这是木句能的
。 `

但是
,

曹操的主观意图
,

’

并不是为了恢复生产犷休生养息扩而是为了兼井群雄
,

生

产军粮 , 所以对屯 民实行残酷压榨
,

超负荷剥削
,

加强了人身依俯
,

把历史拉 向 了倒

退 、 中古社会封建农奴制的普遍推广
,

肇端于曹操的屯由
,

这是无法隐讳的
。

当流民在死亡线上挣扎
,

他们能获得一块土地进行生产是很高兴的
。

因 此
·

屯 田 之

初
,

产量很高
。

分成租推行后
,

屯民在份地上精耕细作
,

创造了
“ 白田收至十余解

,

水

田收数十解
” 的高产 ( 5 5 、

。

当 然
,

这与田园
一

民期荒芜
,

蓄聚了地力有密切关系
,

但初期

屯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首要的
。

随着社会的安定
,

生产的恢复
,

农奴化的屯 田终刊厄杀 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

曹魏后

期
,

分成的剥削率提高为二八分租与三七分租
,

加之各种苛碎劳作的剧增
,

屯民更无生

产积极性可言
。

到了咸熙元年 (公元 2 6 理年 )
,

司马氏篡魏
,

为了争取民心
,

解散 了 屯

田 (5 6)
。

屯田瓦解有种种原因
,

而 送种集中营式的奴役劳作制不符人情
,

不符历史的进

少
,

则是屯田瓦解的根本原因
。

三国时
,

蜀国只在汉中地区有军屯
,

没有民屯
。

吴国有军屯
,

有民屯
,

而且规模也

很大
。

昊国的军屯
、

民屯有许多制度与曹魏不同
,

如 民屯典农与地方合一
,

军屯及兵制
,

无士亡法等等
。

但总的屯田制度是仿曹魏
。

整个社会施行大规模的屯田
,

只存在于三国

时期的魏吴两国
,

虽然有急功见利之效
,

但这一制度本身是阻滞生产力发展的
,

是历史

的一种倒退
,

所以魏吴两国都不能带来治平
。

曹魏因其政酷而亡于司马氏
,

吴国亦因其

政酷而只能偏安江南
。

因此
,

我们对于屯田恢复生产的历史作用不 能评价过高
。

说得准

确一些
,

大规模民屯实质是古代的一种战时经济体制
。

我们说魏
、

吴两国的民屯带有必

然性
,

正是从战时经济体制的角度说的
。

如果曹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雄主
,

哀矜百姓
,

如同他 自己在 《篙里诗》 中写的那样
, “

生民百遗一
,

念之断人肠
” ,

致 力 于 恢 复生

产
,

休养民力
,

就不应取分屯形式
,

而是扶植小农
。

如果逐鹿中原的初期
,

不 得 不屯

田
,

那么统一北方后就应立即改弦更张
,

解散民屯
,

劝课农桑
。

张既为京兆尹
, “ 招怀

流民
,

兴复县色
,

百姓怀之
” ; 苏则为金城太守

,

招抚流民
,

亲自
“
教良耕种

” ,

旬月

` 吕5 `



之间
,

流民归者数千家
,

并日益增多 , 杜徽为河东太守
, “

课 民畜俘牛
、

草马
,

下逮鸡豚

犬攀
,

皆有章程
” , “ 百姓劝农

,

家家丰实
” , 郑浑为下蔡长

、

邵陵令
,

课民耕桑
,

民

怀其德
, “

所育男女
,

多以郑为字
” , 仓慈为敦煌太守

, “ 抑挫权右
,

抚恤贫赢
,

甚得

其理
” ,

卒官后
, “

吏民悲感如丧亲咸
,

图画其形
,

思其遗像
” (57 ) 。

从未有一个典 农

中郎将或屯田都尉有过惠政
,

这就生动说明了屯田制度本身的超经济强制
,

使官民极端

对立
,

不可能有清官
。

前引史料
,

青徐民流入幽州
、

关中民流入荆州
、

南阳民流入益州
,

当时的幽州牧刘

虞
、

粼州牧刘表
、

益州牧刘璋
,

他们也招抚流亡
,

并未取屯田形式
,

而社会安堵
。

刘虞

成绩最大
, 《后汉书》 本传称 : “

虞务存宽政
,

劝督农植
” ,

对青徐流入的百余万 口流

民
, “

皆收视温恤
,

为安立生业
,

流民皆忘其迁徙
” 。

这不免有溢美之词
,

但可说明
,

用小农经济形式安抚流亡
,

恢复生产才是正途
,

才能顺应民情
。

学术界一般认为曹操兴

屯脚迅速恢复了北方经济
,
上述例证

,

可以反证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

最后
,

我们必须指出
,

曹魏屯田 , 军屯的作用大于民屯
,

生产效率也较民屯为高
。

因为军队是精壮男子组成
,

他们服役有一定的年限
,

且军队本身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纪律

性
,

利用军队打仗
、

屯田
,

不得视为强制的人身依附
。

军队的生活节奏与一般百姓的生

活节奏
,

不能相提并论
。

所以司马氏废 民屯而不废军屯是有道理的
。

但是
,

曹魏对军队

实行士家制度
,

世袭为兵后
,

称
“
士家

” “
士息

” “ 士籍
” ,

这意味着人身永无自由之

日
,

实质是把一部分社会自由民转化成为军事农奴
,

可以说也是一种逆历史前进方向的

残酷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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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几

L 《 三国志
·

由畴传 》
。

@《 三国志
·

许褚传 》
。

匆 《 三国志
·

钟离牧传 》 裴注 《 续汉书 》
。

⑧ 《 三国志
·

司马芝传 》
。

L载寸史学对刊 》 1 , 81 年第 1斯
。

一

赞 l 、 : 一

@ 《 三国志
·

夏侯停传》钻
-

-
- 几

- -

L载 《 学术月刊 》 1 98 3年第 3 期
。 「

L见 《 三国志
·

赵俨传 》
。

⑧见 《 三国志
·

邓艾传 》
。

L参见赵俪生著 《 中国土地制度史 》 第 303 页
,

齐鲁书社1湘理版犷
、

;

L 《 三国志
·

司马芝传 》 ,

引文有删节
。 、

.

L 《 三国志
·

武帝纪 》
。

;
卜

L见于史料记载的主要民屯点
,

集中于许昌
、

颖川
、

洛阳
、

荣阳
、

原武
、

弘农
、

王
、

汲郡
口

襄城
、

汝南
、

梁国
、

沛国
、

课郡
、

魏郡
、

拒鹿
、

上党等腹心地带
。

晋南北朝隋初唐史
`

》 曹魏屯田制度一节及注
。

@ 《 三国志
·

袁换传 》
。

@⑧ 《 三国志
·

高柔传》 :
·

⑧ 《三国会来 》 卷十八刑
。

L 《 三国志
·

张既传 》
。

L 《 三国志
·

杜袭传 》
。

@ 《 晋书
·

宣帝纪 》
。

L 《 晋书
。

食货志 》
。

L 《三国志
·

邓艾传 》
。

L 《晋书
·

安平献王传 》
。

( 51 ) 《 晋书
,

羊枯传 》
。

(5 2) 《 后仅书
·

刘虞传 》
。

(5 3 ) 《 三国志
·

卫须传 》
。

,

仁 尸 : 、

河车 , 河内
、

野

参见王仲革 喂魏

(5 4
2《 三国志

·

刘璋传 》 裴注 《 英雄记 》 。

( 55 ) 《 晋书
·

傅玄传 》
。

(5 6) 《 三国志
·

陈留王纪 》 咸黑元年
, “
罢 屯田官以均政役

,

诸典农皆为太守
,

都尉皆为令长”

从建安元年至此
,

曹魏施行电田达六十九年
,

整整奴役了两代人
。

(57 )以丰见 《 三国志 》 各本传 ,

冬 8 7备


